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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族裔兒童的教育  
立法教育事務委員會  
公民黨的意見書  

 
前言  
 
少數族裔的教育權利受《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保障，當中說明《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利國際公約》和《公民權利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的規定，須通過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法律予以實施。另外，特區政府亦

須履行適用於香港的《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際公約》所訂明的義

務。其中第五條保證人人不分種族、膚色、民族或人種，都享有接受

教育訓練的權利。為確保特區政府能貫徹履行上述憲法責任，本黨就

少數族裔（包括印度、巴基斯坦及尼泊爾裔的香港公民）的教育政策

及措拖作出下列建議。  
 
 
（一）  提供多語言選校及教育制度資訊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每年 度出版的小學概覽及中學概

覽，絕大部分內容只有中文。教統局有責任鼓勵各中小學務必提供英

文及其他主要少數族裔語言資訊，否則當局應提供資源將學校概覽內

容及本港教育制度的資訊翻譯，以便不諳中、英文及未熟悉本港教育

制度的少數族裔家長或學生能獲得基本資料，作出適當的選校抉擇。 
 
 
（二）  「資源學校」須配合人口及英中分佈  
 
本黨原則上支持將部分主流學校強化為「資源學校」的措施，然

而若只選五個大區分別強化一至兩所「資源學校」，本黨擔憂未能配

合少數族裔適齡學童的人口分佈及升讀英中的機會，可能令少數族裔

集中聚居地區（如油尖旺及元朗區等）的學童，被迫跨區遠途入讀主

流學校的情況，與及缺乏升讀英中主流學校的機會。  
 
本黨敦請當局須按照最新少數族裔的人口分佈及考慮英中學校

分佈，擬定「資源學校」數目及分佈。另外，本黨要求當局盡快落實

「資源學校」措施，令 06-07 年度取錄較多非華語學生的主流學校，

能獲得較佳的資源及支援。  

The Civic Party Limited (company number 1030722) i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Hong Kong. The 
address of the Registered Office is 704, 7/F United Building, 17-19 
Jubile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立法會 CB(2)2720/05-06(11)號文件 



   2

（三）  另設中、小學及會考中文課程（第二語言）  
 
中國語文應被確認為少數族裔或非華語學生的第二語言，當局

有明確責任為此類學生設計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目前少數

族裔學生的閱讀及書寫中文的能力嚴重低落，反映當局以往調適中

文校本課程的做法，必須徹底改變。本黨亦建議當局參考英文會考

分設甲、乙兩卷的做法，待推行上述適合少數族裔的中國語文（第

二語言）課程後，引入適合少數族裔的中文會考課程及考試，令少

數族裔學生有合理機會考取中國語文科（第二語言）會考的合格成

績。  
 
 
（四）  豁免中文科作為專上教育及大學基本入學資格  
 
現時中文科會考合格往往是職訓局、副學士及大學等課程的基

本入學資格，令少數族裔中學會考畢業生被拒於專上教育門外，不

利少數族裔獲取較高資歷，為他們融入知識型就業市場造成重大障

礙。  
 
本黨建議當局與上述專上教育機構展開協商，放寛以英語授課

課程的基本入學資格，豁免本港少數族裔學生須取得中文科會考合

格成績的要求。  
 
 
（五）  要求大專院校開辦更多英語授課課程  
 
為保障少數族裔會考畢業生有平等機會選讀職訓局、副學士及

大學課程，上述各大專院校及大學，有必要開辦更多以英語授課的

課程，並推動各項跨種族交流及學習支援計劃。此舉不但無損本港

華裔學生接受大專教育的權利，並有助學生體驗多元文化的大專及

大學生活，長遠有利促進種族間的融和。同時此舉將對少數族裔能

投身各行各業，融入社會發揮重要作用。  
 
 
（六）  為少數族裔工人提供在職培訓支援  
 
由於少數族裔有高達 45%工作人口從事非技術性工種，例如保

安行業。這類工種的工資低、工時長、假期少，令不少有心學習中

文及自我增值的少數族裔僱員，無從參與培訓機構舉辦的中文或再

培訓課程，改善其語言障礙及擇業機會。  
 
本黨敦請當局與勞工處合作，推行針對非技術性工種的少數族

裔僱員的在職培訓計劃，資助聘用此類少數族裔的僱主，開辦在職

中文或職能增值培訓課程及聘用替假員工填補受訓少數族裔的工作

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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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設立少數族裔家長及教師傳譯熱線  
 
目前收錄少數族裔學生的主流小學，面對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

是少數族裔家長及教師的溝通困難。老師難於與不諳中英語的少數

族裔家長溝通，少數族裔家長亦同樣因語言障礙未能有效向校方表

達需要、困難及尋求支援。  
 
本黨建議應參考澳洲政府的成功經驗，為少數族裔學生、家長

及教師設立傳譯熱線，解決雙方溝通困難。熱線傳譯語言須包括巴

基斯坦裔常用的烏爾都語（ Urdu），尼泊爾裔常用的尼泊爾語
（Nepali），印度裔常用的印度語（Hindi）及印巴裔常用的旁遮普語
（ Punjabi）。  
 
 
（八）  促進專業交流  嘉許融和教育  
 
本港教育界的前線工作者，多年來默默耕耘，致力幫助少數族

裔學生融入主流教育，發展配合其文化特色的教學方法，並在教育

領域促進種族之間的和諧及包容。  
 
本黨建議當局設立「種族融和教育獎」，嘉許學校、教育機構、

大專部門及大學學系，並設立網上平台，供教育界分享寶貴的實踐

及探索經驗。  
 
 

公民黨  
二００六年七月十日  

 

  
 


